
經濟與社會

一

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中國社會

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這場變化不但波

及並且改變?鄉土社會，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是從這一社會內部生發出來的。令

人驚異的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初期，

農村不但走在城巿的前面，而且農村經

濟改革所採取的主要形式——家庭聯

產承包責任制，也不是出於正式制度

自上而下的安排，而是出自農民的創

舉，出自非正式制度對正式制度

的抵抗和挑戰。事實上，從50年代到

70年代，國家政權一步步深入鄉村並

且成功地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監控，

可是在整個過程中，農民的這種抵抗

和挑戰從來沒有完全停止過1。

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角度

看，當代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尤其

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逐步發展，

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表明

民間自發的經濟活動怎樣一步步突破

正式制度的禁限，以及非正式制度如

何逐步獲得其合法性，最終轉化成為

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同一過程還表

明，傳統的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並非

「現代性」的簡單對立物，相反，它們

可能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相當積極的

作用。因為很顯然，在農村經濟改革

中出現的許多「創舉」和「創新」，並不

是國家的發明創造，而是傳統鄉土社

會經濟模式的某種延伸、變形和改

造，是農民在既定歷史條件下依靠他

們已有的知識和經驗所作的選擇，在

此過程中，地方性知識，包括過去

三十年經驗在內的歷史記憶，都是不

可或缺的創新資源。

然而，並非所有民間自發活動都

能夠獲得正當性，也不是所有非正式

制度都能夠得到國家認可，並最終為

正式制度所吸收。毋寧說，這方面的

情況相當複雜、敏感和微妙，因為它

不僅關涉到制度變革，也涉及社會轉

型和意識形態轉變，甚至涉及到社會

秩序的重構。下面將要討論的個案就

具有這種複雜和微妙的性質，其中的

一組取自農村金融巿場，另一組則與

家族組織和信仰有關。這些個案最引

人注意的地方，在於它們與國家的關

係曖昧不明：它們在國家法律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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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上並未得到認可，但卻有?頑強

的生命力和不可取代的作用，以致各

地乃至中央政府不得不正視其存在，

並且試圖對之加以利用。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就上述問

題提供某種意識形態上的辯護或政策

上的建議，而是要在最近一百年來社

會變遷的大背景下，對這種關係重新

加以審視，力圖說明這種關係及其變

化的性質，揭示出其中為主流思潮所

忽略和遮蔽的東西，進而探究未來社

會秩序據以建立的基礎。

二

在農村經濟改革的最初將近十

年，民間信貸在農村經濟發展尤其是

鄉鎮企業活動中的作用甚為有限2。

然而，1986年以後，農村中民間借貸

的規模開始大於正規借貸的規模。據

統計，從1984年到1990年，民間借貸

的規模以平均每年大約19%的速度增

長。而且，除西藏以外，全國各地都

有有關民間借貸活動的報導。在沿海

和內陸一些經濟發展較快地區，民間

信貸尤為發達3。正像我們在其他地

方所看到的那樣，民間信貸巿場的出

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傳統資源再生

與再造的結果。因此，除了從來沒有

中斷過的親朋好友之間以及個人與集

體之間的自由借貸以外，人們在這ª

能夠看到諸多傳統的民間金融組織形

式，如銀背（錢中）、錢莊、合會（錢

會）、典當商行等4。造成民間信貸迅

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隨?

巿場調節範圍的不斷擴大，農村經濟

發展對資金的需求量大增；而另一方

面，農村中的正規信貸機構——農村

銀行和信用社，由於受體制以及經營

方面的種種限制，無論在資金供給抑

或是在服務方式上，都無法滿足農村

經濟生活中日益多樣化的資金需求5。

耐人尋味的是，這一發展並沒有導致

一種新的、多層次農村金融體制的產

生；相反，民間金融活動與正規金融

機構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係，前者

多半處於非法或者半非法狀態，兩種

制度難以兼容，因此形成了農村金融

巿場上不和諧的二元格局。

自然，這種情形也在法律上反映

出來。首先是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

禁止高利貸活動。如1964年中共中央

轉發的《關於城鄉高利貸活動情況和取

締辦法的報告》提出，借貸利率在月息

一分五釐以上者即為高利貸。而根據

1984年和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兩份

法律文件，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

地高於國家銀行貸款利率，具體標準

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據本地區情況掌

握，但其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

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數），人民法院

對於超出這一限度的那部分利息不予

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

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9條

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

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為防止當

事人規避該項規則，同一意見還規定

（第7條），不得將利息計入本金以謀取

高利6。其次是保護國家對於金融業

務的壟斷地位。根據國務院1986年

1月7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

管理暫行條例》，個人不得設立銀行

或其他金融機構，不得經營金融業

務，而且，非金融機構經營金融業務

的也在禁止之列。根據這些規定，民

間自辦的錢莊等金融組織被先後取

締，民間的「合會」（尤其是其中規模較

大的那些）也被目為違法犯罪活動而遭

到嚴厲打擊。

民間自發活動如農村

金融市場和家族組

織，最引人注意的地

方在於它們與國家的

關係曖昧不明：它們

在國家法律和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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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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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經濟與社會 〔案例一〕：

被告人鄭樂芬和蔡勝南於1985年

合謀組織「民間金融互助會」（俗稱「平

會」）。其經營方式，或先由會員向會主

交納大額會款，然後由會主分期返還

會員，或者由會主先行付給會員大額

會款，再由會員分期返還會主。由於

入會有利可圖，遂致該「抬會」規模迅速

擴大。1986年2月14日，樂清縣人民政

府發布公告，明令禁止「抬會」活動，但

二被告對此置若罔聞。至同年3月樂清

縣人民政府依法取締「抬會」時，二被告

下屬中小會主達427人，會員遍及多個

縣、巿區，並遠至江蘇、山東、新疆

等地。該「抬會」收入會款6,200餘萬

元，支付會員款6,010萬餘元，經營金

額為1.22億元，收支差額達189.6萬元。

經審理，浙江省溫州巿中級人民

法院於1989年11月3日作出判決，以

投機倒把罪分別判處二被告死刑和無

期徒刑7。

根據同一材料的指控，鄭、蔡二

被告組織「抬會」的活動造成了嚴重的

社會危害。首先，「抬會」導致高利貸

活動猖獗，破壞了國家金融管理秩

序，造成國家銀行儲蓄額急劇下降，

信貸資金不足8。其次，「抬會」以投

機取巧、唯利是圖的思想腐蝕了人們

的心靈，敗壞了社會風氣。最後，「抬

會」被取締後，會員急於向中、小會主

索回會款，而有採取綁架人質、非法

拘禁之舉，致令樂清縣社會秩序一度

嚴重混亂9。仔細分析上述各點，可

以發現這些指責遠不夠堅實。民間金

融活動一旦開展，勢必與正規金融組

織爭奪同一巿場，因此，問題不在於

前者是否導致國家銀行儲蓄下降，而

在於正規金融組織能否滿足巿場需

求，以及在它們無法滿足巿場需求的

情況下，民間金融組織及其活動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被合理、合法地承認和

引入。高利貸云云，乃是人們指責民

間借貸慣常所用的說法，實際情況還

需要具體分析。經濟學的研究表明，

民間借貸的高利率反映了信息投資的

資源成本，是對農村金融巿場上關於

還貸風險信息的嚴重不對稱分布狀態

的一種理性反應bk。因此，只要不是

基於壟斷而形成的高利率，就不能簡

單以高利貸視之bl。至於「抬會」在社

會風氣方面所起的作用，相信並不比

如今甚為常見的彩票和股票交易更難

接受。最後，樂清「抬會」事件造成嚴

重的社會秩序問題，其直接的原因既

不是因為經營不善，也不是因為有會

主捲款逃走事情發生，而恰是因為政

府採取強制措施取締了「抬會」，使得

會員對會主的信任頃刻瓦解。

本案中的罪名確定是另一個有趣

的問題。在該案審理過程中，關於罪

名曾經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主

張定詐騙罪，另一種意見則主張定投

機倒把罪。法庭最後採納了後一種主

張。因為在「抬會」的經營過程中，會

主與會員之間都訂有合約，雙方對於

「抬會」的經營方式也都是明知的和認

同的。舉凡會款的收付、清點和記

帳，均按約定的時間和數額辦理。而

且，至「抬會」終被取締之前，許多合

約正在履行，部分會主和會員因為履

行合約已經得利。總之，該案二被告

並未有詐騙行為，其活動也沒有直接

侵犯他人財產。「抬會」案所侵犯的，

是國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二被告非法

經營金融業務，尤其是在明知其活動

屬於非法的情況下，繼續擴大「抬會」

規模，「以高利率與國家銀行爭奪民間

資金，數額特別巨大，衝擊了國家金

融管理秩序」bm。本文無意為上述「抬

會」案中的被告辯護，我所感興趣的

鄭樂芬和蔡勝南於

1985年合謀組織「民

間金融互助會」，溫

州巿中級人民法院於

1989年11月3日以投

機倒把罪，分別判處

二被告死刑和無期徒

刑。但該案二被告並

未有詐騙行為，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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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財產。「抬會」案所

侵犯的，是國家的金

融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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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國家金融秩序」之名對民間金融

活動採取的壓制態度和措施是否足夠

合理和有效？事實上，國家對於農村金

融巿場的嚴格管制從未能夠完全奏效。

民間信用自80年代初興起以來，業已隨

?農村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不同階段，並

對於地區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當然，總的來說，民間

金融組織在經營以及融資手段等方面

都還比較落後，民間金融活動中的投機

行為和欺詐現象也時有發生，而這部分

是因為巿場的機制尚未健全，部分是因

為民間金融組織及其活動沒有獲得足

夠的合法性，因此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指

導和監督。值得注意的是，進入90年代

以後，隨?農村非農產業迅速成長和

「開發區熱」而出現的又一輪民間集資

浪潮，許多以新的形式和面目，如「農

村合作基金會」、「農村金融服務社」、

「資金互助基金」等出現。這些組織在

經營方面繼續保有靈活性和多樣性等

特點，但在形式上比較正規，往往得

到地方政府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

持，而且規模較大，有的竟能與正規的

農村信用社分庭抗禮。這使得原有的合

法與非法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bn。

當然，上述情形並不意味?民間

非正式組織和制度已經取得合法地

位，更不意味?存在於上述領域的制

度性緊張業已得到基本解決。農村金

融巿場未來的走向，民間信貸組織的

發展前途，都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才

能夠了解。不過，有一點也許是清楚

的，那就是，單靠正規的金融組織將

無法滿足農村社會日益多樣化的資金

需求，後者要求建立「一種多種信用機

構、多種信用工具、多種信用形式並

存的複合型的金融體系」，為此，「現

存的民間借貸金融巿場可以作為一個

發育新的農村金融體系的生長點」bo。

三

傳統資源的再生與再造實際是最

近十數年間遍及農村社會生活各個方

面的一種普遍現象，它包括了諸如家

族組織的恢復和民間記憶再現的諸多

方面，而不只限於民間經濟活動諸領

域。

其實，也像「包產到戶」和農民的

自留地一樣，家族意識和各種民間「迷

信」也從來沒有被完全消滅。比如在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一個閩南村莊

就曾兩度出現恢復家族祭祀活動的現

象bp。在另一些地方，族譜和宗祠在

歷經劫難之後被保存下來，而在80年

代，甚至在全國範圍內都出現了家族

復蘇的現象。只是，家族制度的恢復

遠不像「包產到戶」這類單純的經濟方面

的變化容易得到學者們的積極評價，

更沒有獲得正式制度上的認可bq。在

對同一現象的描述和評判當中，學者

們意見不一。持否定態度的學者強調

宗族組織在管制族人、干預生產以及

「鬧人命」、爭山林等事件中的消極作

用，認為中國當代宗族現象只是舊文

化的復興，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

礙br。而意在為之辯護的學者則試圖

表明宗族重建包含了某種「本體」意

蘊，是現階段漢民族歷史意識和歸屬

感的再現bs。顯然，這兩種說法都有

偏頗之處。事實是，當代中國的宗族

重建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

家族固然是一種民間自組織形式，

但那並不意味?它必定要對抗正式制

度bt；同樣，作為一種傳統的社會組

織，它也不是必然地不容於現代社

會。重要的是必須看到，家族的重建

實際也是傳統的再造，它表達並且滿

足了中國當代鄉村社會生活中的某些

需求。比如在有些地方，家族組織適

總的來說，民間金融

組織在經營以及融資

手段等方面都還比較

落後，民間金融活動

中的投機行為和欺詐

現象也時有發生，而

這部分是因為巿場的

機制尚未健全，部分

是因為民間金融組織

及其活動沒有獲得足

夠的合法性，因此也

沒有得到有效的指導

和監督。這使得原有

的合法與非法之間的

界線開始模糊。



152 經濟與社會 應?8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生活的巨大

變化，在提供生產和生活上的合作互

助、加強地方社區的認同、維護地區

內部的社會網絡，以及提供民間意見

的表達和交流模式等方面，都發揮?

重要的作用ck。研究者對浙江和廣東

兩個村莊的比較研究還表明，在鄉鎮

企業創建之初，家族是農民建立企

業、獲取資源和建立互相信任的重要

制度保障cl。而當鄉鎮企業得到進一

步發展，村集體的經濟力量迅速增

加之後，家族組織還可能被整合到

新的、更大的組織當中，成為村莊內

部實行管理和分配的重要組織cm。當

然，家族復興的現象在不同地區有不

同表現，它們的社會意義也不盡相

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家族的社

會功能並不是單一的和固定不變的，

它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或大或小，它

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是積極的還是消

極的，取決於特定地方的傳統，特定

人群在特定條件下的選擇，以及特定

背景下國家對待家族組織的態度。

80年代以來，隨?農村經濟改革

的進行，民間社會的發展空間有了明

顯的擴大，這意味?，國家對於民間

自生自發的活動，不再採取簡單粗暴

的干預和壓制辦法，事實上，許多地

方的家族活動，只要不是明顯地違反

國家政策和法律，尤其是不觸犯刑

法，通常都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默

許。但是在另一方面，家族制度始終

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國家正式法

律通過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在諸如婚

姻、繼承、贍養等問題上不斷地介入

家族紛爭。比如對民間立嗣的習慣，

尤其是「嗣子」根據「嗣書」、「繼單」一

類文書或者「摔盆」、「打幡」cn一類行

為主張繼承的作法，法律一向不予支

持co。而在出嫁女主張繼承權或者寡

婦改嫁（尤其是帶財改嫁）受到夫家阻

撓的場合，法律則會出面保護婦女的

合法利益cp。當然，這種干預總是有

限的，因為比較起國家法律所體現的

那些原則，繫於家族之上的觀念和民

間慣習無疑對生活在鄉土社會中的人

們具有更加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力，以

致當事人了解並且願意訴諸國家法律

的情形實際上只是少數，更何況，有些

民間慣習在新的社會條件之下被重新

安排和制度化，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

合法化了。傳統的「從夫居」形式被固定

化、制度化，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案例二〕：

原告路建設、楊秀萍是夫妻。

路、楊二人於1982年結婚，婚後不

久，即一起到楊秀萍原居住地賀蘭縣

常信鄉新華村九社居住。其間，路曾

向新華村提出入戶申請，但村ª以地

少為由不同意，因此也沒有批給其宅

基地。1988年，村ª召開社員大會討

論路的入戶問題，結果仍以地少以及

男方不應隨女方落戶為由否決了路的

申請。同年，村、社研究決定，將原

告借住的宅基地批給九社農民楊某，

並動員原告搬遷。1990年，被告楊學

成等13人，以社員大會不同意原告在

村中居住為由，將原告居所強行拆

毀，造成經濟損失若干。

該案一審和二審法院均認為，原

告民事權利受憲法、民法通則以及婚

姻法保護，被告以「出嫁女子隨夫遷移

戶口」的鄉俗為由致原告財產損害，應

負民事責任。其後，當地鄉政府在法

院判決的基礎上，由鄉牧場為原告劃

撥了宅基地和責任田，同時為其解決

了落戶問題cq。

本案中的問題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為至少在漢民族居住的幾乎所有地

區，到處都通行「從夫居」的婚姻形

80年代以來，許多地

方的家族活動，通常

都能夠得到地方政府

的默許。但是在另一

方面，家族制度始終

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

性。作為一種傳統的

社會組織，它也不是

必然地不容於現代社

會。重要的是，家族

的重建實際也是傳統

的再造，它表達並且

滿足了中國當代鄉村

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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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在農村經濟改革開始以後，隨

?城區規模擴大、土地資源更加稀缺

以及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加劇，把這

種民間慣習改造成一種控制人口流動

和利益分配手段的做法也甚為普遍。

有的地方明確規定贅婿不得參與分

配，有的地方則對招婿上門者施以限

制，如規定有多個女兒者只准招婿一

人，或者招婿者須居住滿一定年限後

方可參與分配等，有的地方在出具婚

姻狀況證明時收取高額押金，以確保

女方婚後把戶口遷走，還有的地方在

出嫁女遷回原居住地時以承諾不參加

村內分配為條件，等等。這些規定的

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們大多以「群定」

方式，經由鄉村民主程序確定，有的

還寫進村規民約，因此而具有一定程

度的合法性。這一方面使得這種與婚

姻居住形式相聯繫的分配制度具有較

大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使

得少數因違規行為而引起的糾紛往往

遷延時日，難以解決。當然，要發

現一些通過訴訟獲得成功的事例並不

難cr，但是在鄉土社會的背景之下，

借助於國家法律的強制力量來實現

個人權利，這種辦法是否足夠恰當

和有效，仍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

題cs。由於正式法律制度的現代、都

巿和個人主義背景，要在其中發現與

傳統家族倫理的契合點是困難的。也

許，唯一的例外是贍養問題。1949年

以來，儘管與家族有關的制度、原則

和倫理受到全面否定和批判，但是贍

養老人這一條卻作為傳統美德被保留

下來。不僅如此，它還被作為一項子

女對父母應盡的義務寫進相關的法

律，並且在司法實踐中被有力地執

行，儘管這一點最近已為一些社會學

家所詬病，認為它與計劃生育政策有

潛在的矛盾ct。正因為在贍養問題上

正式法與民間規範性知識保有一致，

鄉民在理解和接受國家有關政策和法

律時便不會發生特別的困難，法官、

基層司法人員和調解人員在處理和解

決贍養糾紛時也就可以充分調動民間

知識資源。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

是，這一點並沒有保證贍養糾紛比其

他種類的糾紛得到更好的解決，它甚

至不能夠阻止老人贍養的問題日趨明

顯和嚴重。下面的案例取自社會學家

在河北農村所作的田野調查。

〔案例三〕：

河北省某村玉泉老漢年76歲，有

二女三子，二女已出嫁，三子都在本

村成家。7年前，老漢開始在三個兒

子家「吃輪飯」（即定期輪流到各家吃

飯）。1995年長子不再遵守輪值協議

接待老人。老人無奈，只好向村委

會、鎮司法所投訴長子長媳不孝不養之

過。鎮司法所為其代寫訴狀，幫助老人

訴於鎮法庭。法庭判決：玉泉由二、

三子負責照顧，長子則每月出贍養費

60元。此後，長子除按時交付（經第三

人）贍養費以外，與老人完全斷絕了往

來。二子和三子因不滿於長子只出錢

而不盡照顧之責，也要求照此辦理。

老人同意，遂搬回老屋獨自生活。

鎮司法所和法庭都認為，它們已

經使老有所養，從而圓滿地解決了這

一贍養糾紛，但是玉泉本人及其二、

三子並不這樣認為。他們擔心老病和

身後的事情。兩個兒子還認為，法庭

的判決並沒有真正解決老人的贍養問

題，實際是把長子解脫了，而他們都

沒有能力單獨贍養和照顧老人dk。應

該說，此種情況在其他許多地方亦非

鮮見，這從全國各地有關贍養問題的

大量報導和不斷增加的贍養訴訟中可

以輕易地得到證明dl。而實際上，提

交法院解決的贍養糾紛總是同類糾紛

漢民族通行「從夫居」

的婚姻形式，而在農

村經濟改革開始以

後，這種民間慣習改

造成一種控制人口流

動和利益分配手段的

做法也甚為普遍。這

一方面使得這種與婚

姻居住形式相聯繫的

分配制度具有較大的

權威性和穩定性，另

一方面也使得少數因

違規行為而引起的糾

紛往往遷延時日，難

以解決。



154 經濟與社會 中極小的一部分，因為，正如上引調

查材料所指出的那樣，為?保持融洽

的親子關係，大多數老人不到食宿無

?、走投無路的時候，絕不會求助於

正式的司法機構。在最近一起非同尋

常的贍養案中，江西省宜春巿下屬的

三陽法庭未經告訴便審理了一件贍養

案件，最後迫使當事人達成贍養協

議dm。我們當然不能說法庭的介入無

助於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尤其是

在他們失去了起碼的物質保障的情況

下，但是很顯然，在贍養問題上，法

律運作的邏輯與社區生活的邏輯並不

相同，法律上的「贍養」與它所要吸納

和維護的「傳統美德」——「養」——更

是貌合而神離，以致法律上的圓滿解

決，只能是把「贍養」問題合法地簡化為

錢財供應，而當事人則可能無可挽回

地失去親人看顧、情感慰藉，以及，

總之一句話，傳統所謂「孝」和「養」所代

表的許多東西dn。這就是為甚麼玉泉

老漢的兩個兒子對法庭的判決感到不

滿，也是為甚麼當事人總是把訴諸法

律作為最後的和不得已的選擇。

無論法律具有怎樣的局限，把鄉

村社會中老人贍養問題日益嚴重的現

象歸咎於現行法律是不公平的，不

過，在更深一層意義上，這二者之間

確實存在?某種內在關聯。研究者指

出，傳統社會中代際交換關係的存續

繫於家庭中男性長輩的權力和權威，

繫於宗族制度和與之配合的道德倫理

規範以及作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儒

家思想。而在今天，鄉村社會中代際

交換的邏輯（道理）不變，但是可交換

資源、交換關係的經濟基礎和使交換

得以維持的制約力量都發生了變化。

首先，代際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轉

移：家庭經濟權力開始從老輩轉移到

小輩，家中權力部分由男性轉移到女

性。其次，傳統的對於行為進行道德

評價的社會輿論壓力減弱乃至不復存

在。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過去一

百年尤其是1950-1970年代國家對於

農村傳統社會組織、結構、思想以及

社會關係有計劃的改造，其中包括

對農民財產的強制性剝奪，對農村原

有各種民間組織和勢力的嚴厲打擊，

以及，在反「封建」、破「四舊」名義下

對各種傳統觀念和民間知識的全面清

理do。國家希望通過這一系列運動把

舊時的農民改造成新時代的公民，而

以正式的法律去取代民間固有的習

俗、慣例和規範，既是實現這一想法

的重要手段，也是整個改造計劃中的

一個重要目標。然而，當一切舊的組

織、制度、儀式、禮俗和規範性知識

業已失去合法性並且部分或者全部地

解體，當一套建立在權利話語上的知

識和規範大舉侵入家庭關係，「宏揚民

族傳統美德」便只能是一句無所依托的

空話，意在維護「傳統美德」的國家政

策和法律（比如贍養法）也必然包含了

深刻的自我矛盾。

四

歷史學家注意到，在中國，建立

民族國家與實現現代化，從一開始

就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dp。這意味

?，中國近現代國家形態的轉變與所

謂「現代性」的確立有?密切的關聯。

在新國家成長並試圖確立其合法性的

過程中，歷史被重新定義，社會被重

新界定。鄉土社會中的觀念、習俗和

生活方式，被看成是舊的、傳統的和

落後的，它們必將為新的、現代的和

先進的東西所取代。根據同一邏輯，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只能由國家自上

在贍養老人問題上，

法律運作的邏輯與社

區生活的邏輯並不相

同，法律上的「贍養」

與它所要吸納和維護

的「傳統美德」更是貌

合而神離。以致法律

上的圓滿解決，只能

是把「贍養」問題合法

地簡化為錢財供應，

而當事人則可能無可

挽回地失去親人看

顧、情感慰藉，以及

傳統所謂「孝」和「養」

所代表的許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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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地推行和實現，從這ª便衍生出

「規劃的社會變遷」，這一過程一直延

續至今。

1980年代以來，在「建立民主與

法制」和「依法治國」一類口號下，國家

正式的法律制度開始大規模地進入鄉

村社會。通過「普法」宣教和日常司法

活動，自上而下地改造舊文化、舊習

俗和舊思想觀念的過程仍在繼續。然

而，正如我們所見，這一努力遠未獲

得成功。這部分是因為正式法所代表

的是一套農民所不熟悉的知識和規

則，在很多情況下，它們與鄉土社會

的生活邏輯並不一致，因此也很難滿

足當事人的要求。結果，在農村社會

的一方面，人們往往規避法律或者乾

脆按照習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

在國家的一方面，執法者在力圖貫徹

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時，退讓妥協之事

也往往有之。這樣便形成了鄉村社會

中多種知識和多重秩序並存的複雜格

局dq。

從國家的立場看，這種情形是令

人擔憂和難以接受的。在政府官員眼

中，農村社會存在的大量違法犯罪行

為，多半與舊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

以及所謂封建思想、迷信觀念有關，

而這些東西之所以還能在許多地方存

在並且影響人們的行為，又主要是由

於農村的落後和農民的愚昧。因此，

要解決農村的法律問題，除了幫助農

民脫貧致富，同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

平之外，當務之急是要靠「普法」教

育，靠加強國家在基層的司法力量。

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這種看法至

少是過於簡單了。事實上，農村社會

中許多逃避乃至違反國家政策和法律

的行為，並不簡單是農民的愚昧所

致；同樣，農民們所遵循的規範性知

識，也並不都是無益和不可理喻的。

如果擺脫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

式，如果不再居高臨下地看待和評判

農民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方式，我們

就必須承認，正式的法律並不因為它

們通常被認為是現代的就必然地合

理，反過來，鄉民所擁有的規範性知

識也並不因為它們是傳統的就一定是

落後和不合理。正因為認識不到這一

如果擺脫了傳統與現

代的二元對立模式，

如果不再居高臨下地

看待和評判農民的思

想、行為和生活方

式，我們就必須承

認，正式的法律並不

因為它們通常被認為

是現代的就必然地合

理，反過來，鄉民所

擁有的規範性知識也

並不因為它們是傳統

的就一定是落後和不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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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慘烈的破壞，以致今天正式法在

進入鄉村社會時才會遇到如此多的問

題，並且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亦造

成新的問題。當然，指出這一點絕不

意味?民間的知識和秩序具有自足的

優越性，更不是主張國家政權應當從

鄉村社會中徹底退出，而只是要揭示

出在強烈的國家的、現代的和理性的

取向下被長期遮蔽的一些東西，並在

此基礎之上重新看待正式制度與非正

式制度之間，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

關係。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關注

和討論的，無論是國家與社會還是正

式法與民間秩序，都不是具有明晰邊

界並且能夠嚴格區分的內部同質的實

體，它們之間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對

立和緊張。國家的意志需要通過一系

列組織、機構和行為來體現，但它們

顯然並不一致。法律也是如此，因為

從法典到司法政策到法律實踐，從都

巿ª的高級法院到基層派出法庭，法

律的面目總是在變化。而且，越接近

基層，我們越不容易分辨清楚行動者

的身分，比如，村民委員會的組織和

活動有多少是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有

多少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基層人

民法庭所實施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

維護了法律的統一性，在多大程度上

融入了民間秩序？毫無疑問，國家法

律在向下滲透的過程中將發生改變，

但是發生改變的不只是國家的法律，

也有民間的知識和秩序。更何況，鄉

村社會並非不需要國家的法律。須

知，農民不是一個無差別的概念，鄉

土社會更不是一片沒有變化的淨土。

今天的鄉土社會已經與50年前（更不

用說100年前）的大不相同，它先是為

國家政權力量深刻地改變，現在又受

到鄉村工業化和現代生活方式的猛烈

衝擊，以致人們無法再使用單一的和

靜止的農民或者農村社會這樣的概

念。這種情形無疑為當下的社會注入

了活力，使之更具有開放性，但在另

一方面，它也表明，與社會發展不平

衡和不同質相伴隨的，可能是多種知

識和多重秩序長期並存的局面。消極

地說，這種局面可以是鄉土社會中法

律與秩序處處脫節、斷裂與不和諧的

現狀的延續；積極地說，它卻可能是

一種具有建設意義的、把衝突減至最

低程度的法律與秩序的多元格局，而

要達致這一目標，需要的將不僅是高

超的法律實踐技藝，而且是一種新

的、更合理的法律觀和秩序觀。

註釋
1　沉石、米有錄主編：《中國農村

家庭的變遷》（北京：農村讀物出版

社，1989），頁8；黃宗智：《長江三

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

中華書局，1992），頁203-10。

2　見周其仁等：〈鄉鎮企業信用的

制度基礎〉，載周其仁編：《農村變

革與中國發展：1978-1989》（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291-

348。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農村）國

家銀行和信用社的信貸活動也不是

建立在單純經濟原則上的。同一調

查報告指出，直到1986年，銀行和

信用社仍主要憑藉對借款人個人品

格的了解、按社會身分取向以及對

地方行政干預的妥協，來從事信貸

活動，其特點是缺乏統一規則、因

人制宜和服從於農村社會結構中的

非經濟關係支配等。由此形成的債

務關係，通常都是長期性的和非單

純經濟性的，其成敗不在於每一次

往來的結清和對權利義務的明晰界

定，而在於長期的信任與否以及種

種特殊人際關係的變動趨勢等等。

35blbo　鄧英淘等：〈中國農村的民

間借貸〉（出處不詳）。

今天的鄉土社會已經

與5 0年前的大不相

同，它先是為國家政

權力量深刻地改變，

現在又受到鄉村工業

化和現代生活方式的

猛烈衝擊，以致人們

無法再使用單一的和

靜止的農民或者農村

社會這樣的概念。這

種情形，可以是鄉土

社會中法律與秩序處

處脫節、斷裂與不和

諧的現狀的延續，也

可能是一種具有建設

意義的、把衝突減至

最低程度的法律與秩

序的多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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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這些傳統的金融組織之外還有

一些新的金融組織形式。一般的情

況，參見註3鄧英淘等；浙江溫州地

區的情況，參見張軍：〈改革後中國

農村的非正規金融部門：溫州案

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

1997年總第20期，頁22-35。關於

傳統的合會組織等，參見梁治平：

《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 9 9 6），

頁113-19。

6　根據這一條的規定，將利息計入

本金計算複利的行為本身並不違

法，只是，如果因此所得利潤超出

法定最高限度，則超出部分不受法

律保護。不過，可能部分地因為這

一規定行文上的問題，實踐中複利

的作法往往被視為違法。有關案

例，參見：〈趙瑞庭訴可保順返還借

款本金和利息糾紛案〉，載《人民法

院案例選》，總第3輯（北京：人民法

院出版社，1992-1996），頁75-77。

民間規避這一「法律」的辦法，主要

是頻繁地更換借據。此外，民間還

有一些其他辦法來對付規定利率上

限的法律，比如多寫借據金額或者

實際少付借款（所謂「過手利」）。不

過，最高人民法院曾明文規定，出

借人「在借款時將利息扣除的，應當

按實際出借款數計算」（〈關於貫徹執

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

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5條）。有關

案例，參見〈金德輝訴佳木斯巿永恆

典當寄賣商行抵押借款糾紛案〉，載

《人民法院案例選》，總第4輯，

頁75-81。可以順便指出的是，複利

和「過手利」等也都屬於傳統的借貸

慣習。

7　《人民法院案例選》，總第1輯，

頁17-18。這顯然是一個極端的案

例，但並不是唯一的案例。1996年

11月，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兩級

人民法院審理判決的一起「標會」

（「干衝會」）案涉及會眾萬餘人，資

金十多億元人民幣。9名會首被分別

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及附加

刑。（《人民法院報》，1996年12月

7日，第二版。）問題是，正式法律

所欲禁絕的並不只是這種規模巨大

的標會，而是所有民間標會。慣常

歸於「標會」的危害主要有：擾亂國

家金融秩序；暴利；誘發詐騙、賭

博等犯罪活動；容易引發惡性事

件，造成不安定；糾紛不易處理。

（湯國生、錢宏祥：〈民間「標會」應

予取締〉，《法制日報》，1997年7月

14日，第八版。徐建華：〈審理「打

會」案的一定體會〉，載《人民法院

報》，1996年1月18日，第三版。）

8　根據另一份材料提供的數據，

高峰期全縣約有二億元資金流入

「抬會」，引起農村儲蓄總額下降

39.6%，銀行存款在不到兩個小時內

就被取走數千萬元，使得全縣1 / 4

的信用社處於關閉或半關閉狀態（見

註3鄧英淘等）。由於民間集資和其

他民間信用形式並存而令當地正規金

融機構面臨儲蓄額大幅度下降窘境的

情形所在多有，也時常見於報導。

9　同註7《人民法院案例選》，

頁18。

bk　同註4張軍。

bm　同註3，頁20。這是一個有典型

意義的表述。在近年由中國高級法

官培訓中心編寫的一部高級法官培

訓教材ê面，關於民間「抬會」案件

的定性問題有一與本案非常接近的

案例，其中的分析和結論亦與本案

相同。（中國高級法官培訓中心編

寫：《疑難案例評析》〔北京：中國政

法大學出版社，1992〕，頁50-52。）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投機倒把」

是一個可疑的罪名，因為它缺乏確

定的內涵，可以被加於任何官方所

不喜歡的商業活動上面。這一點，

從這個罪名在「改革」前後以及改革

後不同時期的適用上可以清楚地見

出。

bn　參見註4張軍。比如在1993年

時，溫州地區的這類組織共有88家，

其中由巿體改委審批的有75家，農

委審批的有11家。1980年代出現的

「錢莊」也有的曾經得到當地政府或

者工商管理部門的批准。大體上

說，在對待農村非正規信貸部門的

問題上，正規金融部門尤其是銀行

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態度不盡相同。

bpck　王銘銘：《社區的歷程》（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108；

171-74。

bq　各地政府對家族復興現象反應不

盡相同，不過，從意識形態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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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歸於落後的封建勢力。這一點

在官方控制的報刊上有充分的反

映。比如1989年8月8日《福建日報》

的一篇署名文章：〈封建勢力在農村

抬頭〉就歷數家族的種種弊害，視之

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對立物。

1996年第18期《民主與法制》上刊載

的特稿：〈向封建迷信舉起利劍〉，

則把農村建寺修廟、求神問卜一類

現象統統歸入封建迷信，主張堅決

禁絕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篇

文章的作者把「正當的宗教文化」與

「非佛非道、似鬼似妖、不三不四、

不倫不類」的信仰區分開來，從而表

明了一種典型現代的但也是西方中

心主義的立場。關於這種宗教的西

方中心主義，參見杜瑞樂：〈西方對

中國宗教的誤解——香港的個案〉，

《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1 9 9 5年第6期，

頁137-48。李亦園：《人類的視野》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頁273-75。

br　何清漣：〈當代中國農村宗法組

織的復興〉，《二十一世紀》（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

4月號，頁141-48。

bs　錢杭：〈宗族重建的意義〉，《二十

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

究所），1993年10月號，頁151-58。

bt　事實上，家族的復興往往從官方

倡導的「弘揚傳統文化」或者「精神文

明建設」活動當中借取資源，以加強

其合法性。如有家譜中的「家訓精

華」謂：「把忠心獻給國家，把孝心

獻給父母，把愛心獻給家人和大

眾，⋯⋯。」（梁洪生：〈誰在修

譜〉，《東方》，1995年第3期，頁

40。）有的族譜破除了女性不上譜的

舊例；還有的族譜把婚姻法的規定

和國家優生優育政策吸收進來。（同

註bs錢杭，頁155；王滬寧：《當代中

國村落家族文化》，「附錄」〔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575。）

更重要的是，家族傳統的自治職能

已經大為退化，而一些地方的家族

在復興過程中也有意識地避免與國

家發生衝突。（錢杭：〈漢人宗族組

織三論〉，《東方》，1994年第1期，頁

87-88。）

cl　王曉毅：〈家族制度與鄉村工業

發展——廣東和溫州兩地農村的比

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

港），1996年8月，頁5-14。

cm　同註cl，頁11-14；折曉葉、陳

嬰嬰（執筆）：《超級村莊的興起與新

型城鄉關係》（研究報告，未刊稿，

1997），第六章。

cn　「摔盆」、「打幡」原是民間出殯時

長子承擔的角色，在死者無子嗣的

情況下，轉為應繼者擔當。據考，

這種習俗至少在清代就已在民間廣

泛流行（見註4梁治平，頁80-81），

而且至今猶存。因此，在一本根據

實例編寫的調解手冊中，有一條專

門講到對因「打幡」、「摔盆」而要求

繼承遺產所引起的糾紛如何調處的

問題。（劉志濤主編：《人民調解實

用大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頁337-38。）

co　承嗣是宗法制度上的一個重要環

節。承嗣的目的在於承宗，即使沒

有子嗣的宗支不至滅絕。因此很自

然，隨�家族組織和宗法制度被宣

布為「封建的」和「反動的」，承嗣的

行為也就失去了合法的依據。儘管

如此，民間的立嗣習慣並未根絕，

以致最高人民法院在1964年9月16日

的一份法律文件中明確規定，對以

因封建宗法關係所立「嗣書」而主張

繼承者不予承認。有關案例及評論

意見可以參見〈杜彩琴訴杜建

武案〉，載《人民法院案例選》，總

第2輯，頁58-61。關於同一案件更

詳盡的報告，見《中國審判案例要

覽》（1992年綜合本）（北京：中國人

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頁506-

509；〈柯愈月訴柯愈紀房屋繼承糾

紛案〉，載《中國審判案例要覽》

（1992年綜合本），頁483-85。最近

的事例是1996年發生在山東省嘉祥

縣的一起訟案：馬某膝下無子，唯

有一養女已出嫁，因將一族人立為

繼嗣孫，立有「繼單」一份，內中寫

明：馬某膝下無子，為承祖禮、衍

後代，特立某為繼嗣孫，一切房產

財物盡為某所有，馬某身後事亦全

部由某辦理。後，馬某去世，其已

出嫁之養女與繼嗣孫某為遺產事發

生糾紛而訴之於法院。法院認為，

馬某所立「繼單」及繼嗣孫某在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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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出殯時「摔盆打幡」之行為皆是封

建舊俗，法律不予認可；馬某養女

是合法繼承人，得繼承馬某遺產。

（《人民法院報》，1996年12月5日，

第二版。）

cp　有關案例可以參考上引〈杜彩琴

訴杜建武案〉；〈女兒也有繼承權，

四妹訴胞兄勝訴〉，《人民法院報》，

1996年10月5日，第2版；〈姬曉

艷、姬曉玲訴車家溝村委會案〉，載

《中國審判案例要覽》（1992年綜合

本），頁728-32；〈張珠欽等訴閩

清縣省璜鄉人民政府案〉，載《中國

審判案例要覽》（1993年綜合本），

頁1285-87；〈（改嫁）媳婦依法獲

繼承〉，《人民法院報》，1996年4月

20日，第二版。

cq　見註 co《中國審判案例要覽》

（1992年綜合本），頁737-41。

cr　有關案例可以參見：〈徐華平、

王大寶訴灌南縣湯溝鎮溝東村村民

委員會案〉，載《人民法院案例選》，

總第10輯，頁66-67；〈蘇桂枝等訴

常德巿武陵區德山鄉蓮池村及第三

村民小組案〉，載《中國審判案例要

覽》（1995年綜合本），頁950-53。

cs　據《農民日報》1993年8月30日

的一篇報導：〈從售糧大戶到流浪

漢〉，湖北某地農民熊某夫婦因土地

承包問題與發包方發生衝突，熊某

訴諸法院，法院裁定承包合同有

效，但是鄉民拒不服從，並且連續

搶割承包土地內的稻穀，以致法院

最終只好以「農民對立情緒大，原承

包合同已無法繼續履行」等原因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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